
 

 

 

彰化縣立二林高中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中部普通科轉學考簡章 

主    旨：公告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招收普通科轉學生報名及考試事項。 

依    據：高級中學法、高級中等學校學籍管理要點。 

公告事項： 

1、 目的： 

為因應家庭遷居或家長調職本地及在外地就學之本校學區優秀學生入學本校，辦理招收轉學生考

試。 

2、 招考年級及名額： 

  （一）高一普通科學生 3名。(未達錄取門檻者得不足額錄取) 

  

     

3、 報名資格： 

  （一）依據學籍管理辦法規定公、私立各高級中等學校或五專肄業之學生具有正式學籍者。 

  （二）申請者為應屆生且修畢 111學年課程並檢附高一成績單。 

  （三）高一學期成績不得超過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之在學學生。 

4、 有關學費補助補充說明： 

依據「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第 2點規定，學生因重讀、轉學或復學後，

依其條件得申請本辦法第 4條附表一或附表二之學費補助額度優於原學期已申請之學費補助者，

得就扣除原學期學費補助額度後之差額申請補助。 

5、 報名日期及地點： 

  （一）日期：112年 7月 17日（星期一）上午 9：00至 9：30止。 

  （二）地點：本校教務處（彰化縣二林鎮中西里二城路六號；電話 04-8960121#2216）。 

6、 報名手續： 

（1） 填寫報名表（考生需親自到本校填寫報名表及辦理報名手續）。 

（2） 檢驗各項證件： 

1.繳交 11學年度成績單正本、在學期間出缺席與獎懲記錄正本。 

2.查驗國民身分證或健保卡。（核驗後歸還） 

3.學生證正本。(核驗後歸還） 

（3） 繳交本人最近二吋脫帽半身光面照片一張。 

（4） 繳交寄發成績通知用回郵信封一個。 

（5） 領取准考證。 

 

 

 

7、 考試日期及科目： 

112年 7月 17日 

（星期一） 
上午 9：50 ~ 11：00 上午 11：10起 

科目 
國語文能力（佔 25%） 

英語能力（佔 25%） 
口試（佔 50%） 

 

8、 放榜： 
放榜日期：112年 7月 18（星期二）寄發個別書面通知並公告於學校首頁。 

九、報到： 

  （一）日期：112年 7月 20日（星期四）上午 9：00至 11：00止。 

  （二）地點：本校教務處（彰化縣二林鎮中西里二城路六號；電話 04-8960121#2216）。 

  凡錄取者，請備妥以下文件： 



 

 

 

1.錄取通知書 

          2.戶口名簿影本一份 

      3.監護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 

      4.原學校轉學證明書(務必加蓋校印並黏貼相片加蓋學校鋼印) 

      5.二吋照片 2張 

      6.監護人私章 

      7.若有特殊身分，請繳交特殊身分證明文件。例如： 

        （1）原住民身分證明文件（戶籍謄本或有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影本為佳） 

        （2）低收或中低收證明文件 

            （3）其他證明文件 

 

  請偕同家長親至二林高中教務處辦理報到；逾期未報到者，視同放棄入學資格。 

 

十、注意事項： 

（1） 「大學繁星計畫」規定推薦報名資格需全程就讀同一學校，凡參加轉學錄取學生不得參加

繁星計畫之推薦甄選。 

（2） 經轉學之學生，需於原就讀學校完成就讀期間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完備作業，如未能

完成，責任自負。 

 

 

 

 

 

 

 

 

 

 

 

 

 

 

 

 

 

 

 

 

 

 

 

 

 

 

 

 

 

 



 

 

 

彰化縣立二林高中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 

高中部普通科轉學考報名表 
 

以下各欄請考生以正楷填寫： 

二吋相片正貼 

姓名  生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性別    □男   □女 

學歷 

原就讀學校：                     □日間部 □夜間部 

 

年級：    科別：             

繳交證件 □成績證明   □出席及獎懲記錄 

考生通訊住址  
家中

電話 
 

考生戶籍住址  
學生

電話 
 

家長姓名  行動電話  職業  

 

以下各欄 考生請勿填寫： 

准考證編號 
 

報名

手續 

（一） 

檢 

驗 

證 

件 

 （二） 

相 

關 

規 

定 

說 

明 

 （三） 

繳 

交 

照 

片 

 （四） 

繳 

交 

回 

郵 

信 

封 

 （五） 

核 

發 

准 

考 

證 

 

 

 

 

112.7.17 

（星期一） 

考試時間 

09:50 ~11:00 

考試時間 

11:10起 

考試科目 

學科測驗（國、

英） 

（各佔 35%） 

口試（佔 30%） 

考場記錄 
（請監考老師填

寫） 

  

 


